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政复〔2024〕26 号 

 

 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执行连云港电网

2024 年度事故限电序位表的批复 
 

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连云港供电分公司： 
你公司《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连云港供电分公司关于报

请批准连云港电网 2024 年度事故限电序位表的请示》（连供电调

〔2024〕45 号）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
一、同意在电网发生事故下，执行《连云港电网 2024 年度

电网事故限电序位表》。 
二、你公司要积极对接徐圩新区增量配电网，做好相关工作

衔接，加强电网安全管理，提升智能化水平，做到科学调度、合

理安排、强化巡查，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确保群众生活和

重点企业与单位的电力有序供应。 
此复。 
 

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

2024 年 5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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